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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公約之案例解析：政府採購 

案例 

    陳小章為皇家禮儀社之負責人，楊大年為國寶禮儀

社之名義負責人，皇家禮儀社及國寶禮儀社，兩家名稱

雖有不同，但實際經營者都是陳小章。陳小章為提高得

標機會，以皇家禮儀社、國寶禮儀社及借用同業友人王

記禮儀社之名義，於 105 年 10 月間參與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退輔會）所屬榮民醫院「太平

間委外經營管理案」及榮譽國民之家（以下簡稱榮家）

「單身亡故榮民喪葬事務案」等 2案之招標作業，意圖

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 

    陳小章於取得前開兩個標案之標單後，交由楊大年

及友人分別至榮民醫院及榮家參與投標，結果分別由皇

家禮儀社、國寶禮儀社得標。107 年 1 月退輔會接到 A

廠商檢舉信函，經政風單位介入查證發現，該採購似有

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5 項「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

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及「容

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規定之虞，政

風單位隨即將本案移送地檢署偵辦。 

    陳小章、楊大年、同業友人等 3人事後坦承不諱，

並經證人證述屬實，且有匯款申請書、取條憑條、招標

廠商資格及證件審查表、價格標單、招標會議紀錄、開

標紀錄等證物可稽，罪證確鑿。檢察官姑念被告等人無

前科，犯後自白犯行，態度良好，且於得標後履約正常，

並未肇致損害情事，最後處以緩起訴處分。 

    本案對於履約品質雖無不良影響，情節亦非重大，

然此風不可長，為維護採購秩序，避免影響採購之公正

性，嗣後退輔會仍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規定予

以停權之處分，希能杜絕不良廠商之違法、違約行為，

避免其再危害其他機關，並利建立廠商間之良性競爭環

境。 

爭點 

    廠商涉犯借牌投標罪，雖經檢察官處以緩起訴處

分，惟採購機關仍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規定為停權之

處分，是否影響廠商僱用之員工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

產權？ 



2 
 

人權公約 

結構指標 

一、 經社文公約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本公約

締約國確認人人有工作之權利，包括人人應有機

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利。本

公約締約國為求完全實現此種權利而須採取之步

驟，應包括技術與職業指導及訓練方案、政策與

方法，以便在保障個人基本政治與經濟自由之條

件下，造成經濟、社會及文化之穩步發展以及充

分之生產性就業。 

二、 經社文公約第 6 條第 1 項中確認「人人有工作之

權利，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

之工作謀生之權利，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保障之」

（經社文委員會第 18號一般性意見第 2段）。 

三、 公政公約第 26條規定，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在此方面，法

律應禁止任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

之保護，以防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

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

出生或其他身分而生之歧視。 

國家義務 

一、 憲法第 22條及第 23條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

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

障；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

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

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二、 公政公約第 26 條規定，不僅使所有人在法律面前

平等，並有權受法律的平等保障，而且也禁止法律

的任何歧視，並保證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

保障，以免受基於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

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

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理由的歧視。 

三、 經社文公約保障的工作權，係指確保個人有自由選

擇或接受工作的權利，其中包括有權不被不合理的

剝奪工作。如同所有人權一樣，工作權規定了締約

國尊重、保護和實現的義務。 

四、 公政公約第 26 條關心的是締約國在立法及其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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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承擔的義務。因此，當某一締約國通過立法

時，必須符合第 26 條的要求，其內容不應是歧視

性的（公政公約第 18號一般性意見第 12段）。 

解析 

一、 依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5 項規定，意圖影響採購

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

者，亦同。 

二、 政府採購程序原係欲藉由競標程序之實質競爭，而

得其正當結果，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

質。借牌參標行為，使理應具實質競爭關係之投標

者間，倘僅有表象之競爭關係，或可能虛增投標家

數，或可能以貌似異質投標者之身分，影響採購程

序之期程或條件，對於採購程序之公平性而言，即

具危害。 

三、 借牌投標乃廠商間合意且具高度私密及隱匿性，實

務上常以查無主觀上不法意圖而予不起訴處分，採

購人員只能從客觀事實進行判斷，不易取得行為人

主觀犯罪故意。採購機關若能加強審標及履約管

理，例如投標或履約過程中注意廠商間是否有異常

關聯、違法轉包、代表出席會議非得標廠商員工等

情形；建立定期清查機制，自主查詢「司法院法學

資料檢索系統」及向地檢署洽索緩起訴處分書，以

免裁處權罹於時效而消滅。 

四、 雖然政府採購法之停權機制，可能影響廠商員工受

憲法保障之工作權、生存權、財產權，因此，廠商

所違反之情形，是否被認定為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之要件，通常會以嚴格謹慎之標準判斷，必

要時由其他第三機關即普通法院介入審理，避免廠

商認為行政機關有球員兼裁判之嫌。 

五、 本案雖經檢察官處以緩起訴處分，但為維護採購秩

序，避免影響採購之公正性，退輔會仍施予停權之

處分，希望能杜絕不良廠商之違法、違約行為，避

免其再危害其他機關，並利建立廠商間之良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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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六、 司法實務見解：(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判字第 535

號判決) 

(一) 工作權係一項受若干國際法律文書承認的基本權

利，「是實現其他人權的根本所在，並構成人的尊

嚴的不可分割和固有的一部分」（見法務部 101年

12 月編印「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

員會公元 2005年第 35屆會議第 18號「工作權《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一般性意見

第 277 頁），國家僅得在增進民主社會之公共福

利，且與工作權之性質不相牴觸的前提下，以法

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限制之。 

(二) 按政府採購法係為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

購品質，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而設；對廠商

並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三) 次按採購契約成立後，辦理採購之機關發現廠商

有「因可歸責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情事，

固可依據契約暨民法相關規定，解除或終止契

約，然機關將該事由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予以停

權處分時，除應審查、判斷廠商「違約情節」是

否重大外，仍應參酌處分是否有助於公共利益目

的之達成、為落實立法目的而有登報之必要、以

及公共利益與限制違法廠商工作權暨財產權所造

成之損害間，是否均衡。 

［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